[bookmark: _Hlk218523723][bookmark: _Hlk218523711][bookmark: _Hlk218523671]朝陽科技大學 115年度高教深耕計畫 學生報考專業證照報名費補助公告
115年1月9日核定
115年3月17日修正
一、為鼓勵本校學生積極參與政府機關盤點業界所需之各職類專業證照考試，以提升專業技術能力及就業競爭力，特辦理證照考試報名費之補助事宜。
凡取得「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iPAS)」、「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委託、認證或認可證照」、勞動部「對應iCAP職能相關證照」或其他政府機關核發之證照，並符合本公告第六點各補助範圍者，均可獲得補助，補助等級請參閱「朝陽科技大學專業技能傑出學生獎勵等級對照表」。
二、經費來源：教育部補助本校高教深耕計畫經費。
三、辦理期間：115年1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止，經費用罄即截止受理。
四、補助對象：具有本校學籍之學生於本校在學期間取得本公告第六點各職類證照，且證照生效日期以115年1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為限。（如證照生效日期為114年10月至12月者，應於115年3月13日前提出申請，逾時恕不受理；若回溯經費提早用罄即截止受理）
五、補助規定：
（一）每張證照以申請1次為限，且不得向本校其他單位重覆申請。
（二）單科考試之報名費不予補助。
（三）本補助金與「專業技能傑出學生獎勵辦法」之獎勵金不重複發給，承辦單位（校友服務暨職涯發展處-職涯發展組）於接獲申請案後，將依證照等級擇優給予獎勵金或補助金。
（四）申請時若無法提出正式收據者，僅可實領98%補助金額。
（五）補助經費視當年度教育部核定高教深耕計畫經費調整之。
六、補助範圍及補助金額：
	等級
	證	照	名	稱
	補助金額
（單位新臺幣元）

	1
	政府機構舉辦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甲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證。
	最高補助6,000元
（實支實付）

	2
	1. 政府機關所核發之乙級證照（含政府機關等同乙級證照）。例如：勞動部核發證照。
2.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
3. 台灣民間機構舉辦之等同乙級證照考試。例如：證券商業務員 /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所發證照）、證券投資分析人員 /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業務員（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所發證照）、期貨商業務員(中文或英文)  / 期貨交易分析人員（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所發證照）。
4. 由跨國機構舉辦或跨國機構委請台灣民間機構舉辦之國際專業考試。
	最高補助2,500元
（實支實付）

	3
	上述專業證照以外，其他符合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iPAS)、教育部「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委託、認證或認可證照一覽表」、勞動部「對應iCAP職能相關證照」或政府機關所核發之證照。
	最高補助700元
（實支實付）


七、申請程序：
（一）學生於取得專業證照後，符合本公告第四點之資格者，請儘速至學生資訊系統填寫「證照申請表」後，連同報名費收據正本（須為主辦單位正式核發之收據）及清晰版證照影本1份，繳交至所屬系進行初審；無正式收據者須檢附相關報名費證明文件，並簽具切結書。
（二）各系於初審相關資料無誤後，請申請補助之學生填具「補助學生報考專業證照報名費印領清冊」（需有學生親自簽名），並將報名費收據黏貼於「支出憑證黏存單」，連同學生繳交之「證照申請表」及清晰版證照影本1份送交職涯發展組辦理；如涉及補助金或補助內容有異議之案件時，將統一提請學生實習就業指導委員會進行審議。
（三）未獲報名費補助者，如符合本校「專業技能傑出學生獎勵辦法」獎勵資格，亦請依前述程序提出申請。
八、本案業務聯絡人：校友服務暨職涯發展處-職涯發展組，分機 5062。
